
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立方米家具板改扩建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 

2019 年 6 月 1 日，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组织了“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

年产 15 万立方米家具板改扩建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参加会议的单位有

建设单位-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-山东君

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、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-临沂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公

司和特邀的 3 名专家。验收会成立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，

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、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关于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等情况的汇报，现场检查了项目及环保设施的建设、

运行情况，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。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企业及项目基本情况 

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立方米家具板改扩建项目已于 2015 年 8

月建成投产，属于未批先建，违法行为已被查处（见附件 4）。厂址位于山东省

临沂市兰山区方城镇朱岭庄西北 540m。项目总投资 33114.29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

资 275.06 万元，形成年产 15 万立方米家具板的生产规模。本项目属于改扩建项

目，在现有工程（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年产胶合板 2 万立方米项目，已通过验

收，验收批复文号临环兰验[2015]59 号）基础上进行扩建，共用部分建筑。 

     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委托临沂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

限公司编制了《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立方米家具板改扩建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，临沂市环境保护局兰山分局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予以批复，批复文

件号为临环兰审[2019]79 号。 

 二、项目变更情况 

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如下变动： 

表 1 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

类别 
变更

来源 

变更

情况 
环评阶段 实际运行情况 说明 

主体

工程 
设备 有 

涂胶机总共 30 台，其

中 2#车间 6 台、3#车间

4 台、4#车间 11 台、5#

车间 9 台。 

涂胶机总共 30 台，其中

2#车间 8 台、3#车间 4 台、

4#车间 7 台、5#车间 10

台。 

为方便生产，涂胶

机位置调整，但总

量不变。 



斜磨机 6 台，截断锯 1

台，多片锯 1 台。 

斜磨机减少 4 台，增加截

断锯 1 台、齐头锯 1 台、

多片锯 4 台、优选锯 1 台、

小截锯 2 台。 

因产品规格不同，

小型设备数量有变

动，但涂胶、预压、

热压、砂光、抛光

等主要设备不变，

因此不影响产能。 

环保

工程 
废气 有 

LVL铺板线 2 台涂胶废

气：环评未提及废气处

理方式。 

LVL 铺板线 2 台涂胶废

气：引入就近的 1-3#光催

化氧化+活性炭吸附+15m

排气筒。 

LVL 铺板线涂胶废

气经处理后有组织

排放。 

4#车间 4 台涂胶机废气

经光催化氧化+活性炭

吸附处理后由4-1#排气

筒排放。 

4#车间拆除 4 台涂胶机，

无 4-1#排气筒。 

涂胶机位置调整，

相应废气处理也调

整。 

1#车间梳齿、断料、刨

光、斜磨废气分别经 2

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

由 2根 15m高排气筒排

放。 

1#车间所有产生粉尘的设

备经自带集尘器收集，分

别经 4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

后，由 4 根排气筒排放。 

1#车间产生粉尘设

备有变动，相应废

气处理也调整。 

2#车间铺板锯边废气

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

由 2-16#排气筒排放。 

2#车间铺板锯边废气引入

1-8#排气筒，无 2-16#排气

筒。 

废气处理优化 

4#车间抛光、锯边废气

分别经布袋除尘器处

理后，分别由 4-4#、4-5#

排气筒排放。 

抛光、锯边废气合并处理，

无 4-5#排气筒。 

5#车间 2 台斜磨废气经

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由

5-5#排气筒排放。 

2 台斜磨已拆除，无 5-5#

排气筒。 

由上表可见，本项目小型设备数量有变动，但涂胶、预压、热压、砂光、抛

光等主要设备不变，不影响产能，均采取有效的废气处理措施；环评中未提及的

LVL 铺板线 2 台涂胶废气也经有效处理后有组织排放。依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

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[2015]5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制浆

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[2018]6 号），以上

变化不属于重大变更，符合验收条件。 

三、项目环保执行情况 

1、废气 

（1）有组织废气 

本项目有组织废气包括锅炉燃烧废气、斜磨粉尘、铺板锯边粉尘、涂胶废气

（涂胶、加层涂胶、贴面涂胶）、热压废气（一次热压、二次热压、成品热压）、



砂光粉尘（一次砂光、二次砂光）、抛光粉尘（芯板抛光、成品抛光）、锯边粉尘

（一次锯边、成品锯边）、梳齿粉尘、齿接粉尘、刨砂粉尘等。 

    ①锅炉燃烧废气 

    本项目设 600 万大卡导热油锅炉、200 万大卡导热油锅炉各 1 台，锅炉燃烧

废气分别采取低氮燃烧措施后分别经 2 根 15m 高排气筒（6-1#、6-2#）排放。 

    ②涂胶废气（涂胶、加层涂胶、贴面涂胶）、热压废气（一次热压、二次热

压、成品热压） 

本项目胶合板生产采用脲醛树脂胶，挥发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甲醛；LVL 板拼

板采用白乳胶，白乳胶挥发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，大部分在热压过程中

挥发。本项目涂胶、热压废气分别经集气罩收集后，分别经 15 套光催化氧化+

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，由 15 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。 

     ③砂光粉尘（一次砂光、二次砂光）、抛光粉尘（芯板抛光、成品抛光）、

锯边粉尘（一次锯边、成品锯边）、斜磨粉尘、铺板锯边粉尘、梳齿粉尘、齿接

粉尘、刨砂粉尘等 

本项目粉尘废气分别经设备自带集尘器收集后，分别经 21 套布袋除尘器处

理后，由 21 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。 

（2）厂界无组织废气 

本项目无组织废气包括连芯废气、铡皮粉尘、投料粉尘、拌胶废气、预压废

气（一次预压、二次预压、成品预压）、腻子制备过程产生的粉尘及恶臭、修边

胶制备废气、修边废气、打码废气、压合废气、拼接废气、冷压废气、集气罩未

被收集的有机废气（甲醛、非甲烷总烃）及粉尘废气。采取车间洒水降尘、强制

通风措施，降低无组织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 

2、废水 

项目生产过程不排水，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。本项目有职工 800 人，其

中住宿 300 人，生活用水按照住宿 100L/人•d，不住宿 40L/人•d 计算，生活污水

量按照用水量的 80%计，年工作 300 天，则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12000m
3
/a。生活

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，全部回用于厂区降尘及绿化，不外排。 

厂区污水处理站采用“隔油+气浮+SBR”为主体的二级生化处理工艺，设计处

理能力 100 m
3
/d，本项目污水产生量为 40 m

3
/d，污水处理站能够满足处理要求。 



3、噪声 

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生产设备、环保设备的运行、风机等。本项目通过选

用低噪音设备，合理布置噪声源，针对噪声源位置及特点分别采取减震垫、隔声

罩等降噪措施，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 

4、固体废物 

本项目固体废物包括下脚料、不合格板坯、不合格产品、袋式除尘器收尘、

原料废包装（破损废胶桶、面粉废包装、颜料废包装、腻子粉废包装、骨胶废包

装、白乳胶废包装、修边乳胶废包装、热熔胶废包装、液压油废包装、导热油废

包装、废墨盒）、废胶渣、废胶刷、废机油、废液压油、废导热油、光氧设备废

灯管、废光媒触棉、废活性炭、污水站污泥、职工生活垃圾。 

本项目一般固体废物产生、处置情况见表 2，危险废物产生、处置情况见表

3。 

表 2  本项目一般固废产生、处置情况一览表 

名称 形态 主要成分 

环评预计

产生量

(t/a) 

实际产

生量(t/a) 
固废类别 处理措施 

面粉废包装 固 塑料编织袋 3.874 3.87 一般工业固废 

外卖废品回

收站 

腻子粉废包装 固 塑料编织袋 0.2 0.2 一般工业固废 

骨胶废包装 固 塑料编织袋 0.16 0.16 一般工业固废 

热熔胶废包装 固 塑料编织袋 0.02 0.02 一般工业固废 

废墨盒 固 塑料、石墨 1.5 1.5 一般工业固废 厂家回收 

不合格产品 固 板材 112.32 120 一般工业固废 回用于生产 

下脚料 固 
废木条/木

屑 
3177.98 2880 一般工业固废 

外卖刨花板

厂 除尘器收集的

粉尘 
固 木屑 1589.57 2085 一般工业固废 

污水站污泥 固 污泥 1.2 1.2 一般工业固废 外卖作肥料 

生活垃圾 固 
塑料、废纸、

餐余垃圾 
240 240 —— 

由环卫部门

定期清运 

合计 —— —— 5126.824 5331.95 —— —— 



名称 形态 主要成分 

环评预计

产生量

(t/a) 

实际产

生量(t/a) 
固废类别 处理措施 

备注：本项目有职工 800 人，垃圾产污系数按 1kg/人•d 算，年工作 300 天，生活垃圾产生量为

240t/a。 

表 3 本项目危险废物产生、处置情况一览表 

名称 形态 主要成分 

环评预计

产生量

(t/a) 

实际产生量

(t/a) 

危废类别 

代码 处理措施 

破损废胶桶 固 
沾染脲醛

胶 
2.905 0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委托山东尚康

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进行处理 

颜料废包装 固 沾染颜料 0.002 0.01 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沾染脲醛胶的

其他废包装 
固 

沾染脲醛

胶 
0 0.35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白乳胶废包装 固 沾染乳胶 0.12 0 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修边乳胶废包

装 
固 沾染乳胶 0.12 0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液压油废包装 固 
沾染液压

油 

0.139t/次 

3 年一次 

0.139t/次 

3 年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导热油废包装 固 
沾染导热

油 

0.125t/次 

5 年一次 

0.125t/次 

5 年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废机油桶 固 沾染机油 0.013 0.008 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废液压油 液 废液压油 
5t/次 

3 年一次 

5t/次 

3 年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08

（900-218-08） 

废导热油 液 废导热油 
5t/次 

5 年一次 

5t/次 

5 年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08

（900-249-08） 

废机油 液 废机油 0.5 0.3 
HW08

（900-214-08） 

废胶渣 固 
沾染脲醛

胶 
3.87 1.3 

HW13

（900-014-13） 

废胶刷 固 沾染乳胶 0.1 0.05 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废灯管 固 含汞 0.14 

0.14 t/次 

1 年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29

（900-023-29） 

废光媒触棉 固 含催化剂 0.17 

0.17 t/次 

1 年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废活性炭 固 
沾染毒性

物质 
20.48 

3 个月更换
一次 

(未更换过) 

HW49

（900-041-49） 



名称 形态 主要成分 

环评预计

产生量

(t/a) 

实际产生量

(t/a) 

危废类别 

代码 处理措施 

合计（最大值） —— —— 38.684 33.072 —— —— 

本项目固废产生总量为 5365.022t/a，其中工业固废 5125.022t/a，危险固体废

物 33.072t/a（考虑所有危废均产生时的最大值）。项目危险废物种类、处置方式

与环评基本一致，数量满足环评预估量 50%~120%的要求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》（鲁环办函[2016]141 号）中的规定不存在

重大变化。 

本项目在 4#车间与 5#车间之间建设危险废物暂存区 1 处，约 60m
2，采用

粉刷环氧地坪漆防渗，能够做到危险废物分类存放。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废物的

处置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及

其修改单要求，危险废物的处理措施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01）及其修改单要求。 

5、环境管理及监测制度 

公司成立了环保管理委员会，主任崔伟，副主任刘刚，另设 7 名成员，主

要负责公司环境保护管理相关工作。公司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，规定了环保管理

人员的主要工作职责、环保事故管理以及有关奖惩措施。 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 

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立方

米家具板改扩建项目验收检测报告》君（环）2019 第 JC1253 号显示，验收监测

期间： 

1、工况调查 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生产运行工况稳定，生产负荷均为 80%以上，满足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定生产负荷达到 75%以上的要求，符合验收监测条件。 

2、废气监测结果 

连续两天的验收结果表明： 

6-1#锅炉废气量最大值为 2542Nm
3
/h，年工作时间为 7200h，废气量为 1830

万 m
3
/a，废气中 SO2 浓度最大值 3mg/m³，NOX浓度最大值 39mg/m³，颗粒物浓

度最大值 1.3mg/m³。6-2#锅炉废气量最大值为 5915Nm
3
/h，年工作时间为 7200h，

废气量为4259万m
3
/a，废气中SO2浓度最大值4mg/m³，NOX浓度最大值75mg/m³，



颗粒物浓度均<1.0mg/m³。外排废气中 SO2、NOX、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《锅炉

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 37/2374-2018）中表 2 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

（SO2≤50mg/m³，NOX≤100mg/m³，颗粒物≤10mg/m³）。 

各有机废气排气筒的甲醛最大排放浓度为 2.7mg/m
3，甲醛最大排放速率为

0.054kg/h；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 2.12mg/m
3，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速率为

0.032kg/h。外排废气中甲醛、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、排放速率均满足《人造板行

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表 4 标准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二级标准要求（甲醛排放浓度≤5mg/m³，甲醛排放速率

≤0.26kg/h，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≤50mg/m³，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≤10kg/h，H=15m

时）。 

各粉尘废气排气筒的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7.4 mg/m
3，排放速率最大值

为 0.499kg/h（考虑等效排气筒）。外排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、速率均满足《山

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6-2013）表 2 重点控制区、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（颗粒物排放

浓度≤10mg/m³，颗粒物排放速率≤3.5kg/h，H=15m 时）。 

本项目厂界 TSP 浓度最大值为 0.922mg/m³，甲醛浓度最大值为 0.02mg/m³，

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 1.52mg/m³，臭气浓度最大值为 14(无量纲)，各污染物

浓度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

控浓度限值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1993）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

要求（TSP≤1.0mg/m³，甲醛≤0.20mg/m³，非甲烷总烃≤4.0mg/m³，臭气浓度≤20(无

量纲)）。 

3、噪声监测结果 

连续两天的监测结果表明，本项目东、南、西、北厂界昼间噪声在

45.2-59.7dB(A)之间，夜间噪声在 43.1-48.6dB(A)之间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功能区标准要求（昼间≤60dB(A)，夜间

≤50dB(A)）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“山东锦旭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立方米家具板改扩建项目”遵守了环境

影响评价制度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、企业环保管理制度等资料齐全。项目



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各项环保要求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基本满足日常工作需

要，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。项目总体符合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验收。 

六、验收意见及建议 

1、加强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维护，确保各项目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 

2、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，危险废物分类贮存，运输转移采取“五联单”

制度。 

  

  

 验收工作组 

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



 


